公告   100學年度『弱勢助學計畫』    
※大一~大四每年上學期均要重新申請  
壹、弱勢學生助學金      (100年10月10日前申請)
  一、申請資格：

(一)家庭年收入70萬元以下、 
(二)全戶利息低於2萬元、
(三)不動產值少於650萬元、
(四)學業60分以上 (大一新生及轉學生不限)   

(五)家中有小學或幼稚園教師、軍人者請檢附薪資證明
二、申請文件： 
     (一)申請表—洽生輔組領取或生輔組網頁下載
     (二)戶籍謄本(只要父、母及本人)不採計兄弟姐妹。
貳、生活助學金     (100年9月28日前，逾期恕不再受理)
(原清淡生活學習助學金)
    金額及名額：每學年40名，每月6千元，服務40小時。

                上學期核發10-12月，下學期3-5月。

    申請條件：1、前學期學業60分以上。(限大二(含)以上)

2、家庭年收入低於70萬元以下。

3、利息低於2萬元以下。

4、不動產值低於650萬元。
5、限25歲以下。
    繳交資料：1、99年所得清單及財產清單。(含父母學生本人)
2、100學年度上學期選課初選單。
3、請上學生資訊系統登錄學生本人局帳號。
◎分發服務：申請後由學務處統一分發，可服務一學年共6個月。
公告       100年5月30日
暑期生活助學金     (100年6月10日前，逾期不受理)
    金額及名額：10名，每名2萬元，須熟電腦文書處理並服務160小時。

    申請條件：1、家庭年收入低於70萬元

2、利息低於2萬元

3、不動產值低於650萬元。
    繳交資料：1、99年或98年所得清單及財產清單。

(含父、母、本人等三人即可)
2、郵局存摺封面影本,並請上網登錄局帳號。
暑期服務說明如下：
1. 暑假期間：7月4日~9月7日止，只須服務160小時。
2. 上班時間：週一至週四(早上8:30~12點，下午1點~3點30分)。
3. 可搭校車或自行騎(開)車，校車請自繳費用。

4. 依分發單位所需可自行調整上班時間。

5. 服務滿140小時後即辦理請款作業。

6. 中途放棄者，依工讀金98元*實際服務時數=實領金額。

7. 中途放棄者將不受理100學年度生活助學金申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務處生輔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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